
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

关于开展 2025年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
（普通本科教育、研究生教育）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、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

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

要论述，加快推进我省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

印发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〉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20〕

3号）和《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〈全面推进“大思政课”建设

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教社科〔2022〕3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山

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（鲁教高字〔2021〕4号）部署安排，经研究，山东省高等学校

课程思政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省中心）决定开展 2025年省级课

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普通本科教育、研究生教育）建设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实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，聚焦课程育人关键环节、专业育人关键领域，充分

发挥教师队伍“主力军”、课程建设“主战场”、课堂教学“主渠道”

作用，坚持示范引领，强化资源共享，将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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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培养融为一体，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、同频共

振，有效助力高校内涵式发展。

二、建设计划

2025 年，计划建设一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，优先在国

家级、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和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中遴选建设。

三、申报限额

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实行限额申报（详见附件 1）。鼓励

各高校结合实际重点建设一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要求。

1.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考试计划，实施学分管

理，并在申报截止日前至少经过两个教学周期（跨学期课程，至

少开设两个学年或两个年度，其他课程至少开设两个学期）的建

设和完善。

2.课程注重坚持守正创新，注重将课程建设目标与专业人才

培养目标相统一，科学设计课程知识体系，传授具有经济价值、

社会价值、生态价值的新思想、新理论、新方法，有效服务“四

新”专业建设。

3.课程坚持“以学生发展为中心”，注重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

与能力培养相统一，能够结合所在学科专业、所属课程类型的育

人要求和特点，深入挖掘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政资源，并科学有机

融入教学内容体系，体现思想性、时代性和专业特色，有效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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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书、育人相统一。

4.课程注重教学方法创新，科学设计课程目标和教案课件，

教学内容、方法及实施过程遵循教学理念，体现先进性、针对性

与创新性，教学目标达成度高，形成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

验、成果和模式。

5.课程考核方式和评价办法完善，育人效果显著，学生评教

结果优秀，校内外同行专家评价良好，形成较高水平的课程思政

展示成果，具有较强辐射推广价值。

6.课程积极推进数字思政建设，依托在线教学平台、智慧教

学工具或数字化资源库等强化数字化应用，推动思政教育与数字

化教学深度融合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数字思政教学模式，实

现优质资源的共享与辐射，提升课程育人实效与传播力。

7.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，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授。授课

教师应为学校专任教师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师德师风良好。课程负

责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，能够准确把握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

建设的方向和重点，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。课程教学团队人员

结构合理，任务分工明确，集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，经常

性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究和交流，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水平

高。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人。

8.普通本科课程要坚持以本为本，聚焦专业特点和育人要

求，适应新时代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，推动专业教

育与思政教育紧密融合；研究生课程要以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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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为核心，突出科研育人。

（二）其他要求。

已获批教育部、山东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普通本科教育、

研究生教育、继续教育）的课程（以下简称“已获批课程”）负责

人及团队成员，不得再以课程负责人身份申报同一门课程（同名

称课程或名称高度相似课程，下同）。

如果同一学校申报课程与已获批课程为同一门课程，申报课

程负责人应与已获批课程的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不同，且申报书内

容不存在雷同情形。学校要将申报课程申报书和已获批课程申报

书（原件）在学校公示无异议后向省中心推荐申报，公示情况（公

示截图及公示的申报书）报省中心备案。

五、报送办法

（一）材料申报。

本次申报依托山东省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

https://higher.sd.smartedu.cn报送材料。填报手册详见附件 2。

各高校要根据申报限额择优推荐申报项目，按照附件 3 要

求，认真组织课程负责人填写申报材料并于 11月 20日前上传至

申报平台，申报书和附件材料（含支撑材料）签字盖章后扫描成

PDF版。

同时，附件 4、5（WODR版和 PDF扫描版）请各学校管理

员于 11月 18日前发送至邮箱 kcsz@qlu.edu.cn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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